
 

郵件
➜文（件）或
物（品）

基本郵件

函件

信函 （特定）人或（特定）地+訊息➜文件

明信片

1.一張紙
2.不加封套
3.公告（中華郵政公司）

郵簡

非特製郵簡

1.一張紙摺疊而成

2.公告（中華郵政公司）

3.許可文字

4.不加封套

特製郵簡 郵票符誌 + 發行

印刷物

（新聞）紙 每日或每隔六日以下按期發行

雜（誌） 7日以上3個月以下按期發行

書（籍）

（型）錄 文件內容50%以上為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盲人文件

一般
1.盲人使用
2.點、凸
3.「盲人文件」字樣

視同盲人文件

錄音帶/片/線/特製紙張

發自

或寄交 立案盲人學校

小包 （特定）人或（特定）地+不逾1kg➜物品

包裹 1.小包以外
2.（特定）人或（特定）地➜物品

電子文件 寄件人向郵局申請登記

特別處理郵件

航空郵件 航空資費

限時郵件

限時費

投入時間=送達時間

延誤送達：退全部資費（不含報值、保價費）可追蹤函件

快捷郵件

國內國內

國內國外
指定郵局

民營公司

延誤送達
國內 退全部資費

國外 50%資費
掛號郵件 掛號費

投交收件人親收國際掛號函件 投交收件人親收資費

報值郵件 報值費 國內互寄

保價郵件 保價費

代收貨款郵件 代收貨款費

廣告回信 寄件人代回信人交付郵資 按件計付手續費

存證信函 交寄日起保存3年，期滿銷毀



前頁其他細部規定 

1. 明信片 處理規則 5、6 

(1) 紙張：平整光滑，不得有突出部分 

(2) 形式：分橫式、直式 

(3) 任何人均得印製明信片，不用申請： 

公告 

不得刊印「郵政」字樣 

不合規定按信函交寄 

(4) 按信函交寄情形： 

 

2. 郵簡 處理規則 7~8 

(1)  

(2) 任何人經申請許可，印製郵簡指定位置註明許可文字及號碼供自用或出售。 

3. 新聞紙、雜誌 處理規則 10 

(1)  

(2)  

4. 包裹 處理規則 15、16 

(1)  

(2)  

按信函交寄

明信片 黏貼附件
表面欠缺平整光
滑或有突出部分

均應裝入封套內

紙張 折疊壓製 外形類似明信片

郵簡

特製

國內 夾寄附件 國內郵簡信函

國際航空 夾寄附件

退寄件人 補航空信函資費 航空信函

無法退 水陸郵路
非特製

按新聞紙、雜誌交寄

國內定期發行之刊物

報導或政、經、科、文、益

政府或民意機關發行之
公報或宣傳政令刊物

不得依
新聞紙、雜誌交寄

商業性廣告

宣傳品

公司行號發行為本身業務或特定個人宣傳

無法投遞

往返詢問 自然變質、消滅 不負補償責任

寄件人 表示拋棄 無著郵件

轉運期間 自然變質、消滅 為寄件人利益 得不經通知

變賣
扣除各項費用
通知寄件人

無法變賣 得銷毀


